
扬大团〔2017〕13号
关于开展“五四”系列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、机关青工委、后勤青工委、附属医院团委：
为总结经验，选树典型，进一步在基层团组织中形成创先争优和“双争先”主题实践活动的浓厚氛围，推动团的工作不断创新，促进基层组织建设再上新台阶，经研究，决定在今年“五四”前后评选表彰一批“五四红旗团委”“红旗团支部标兵”“红旗团支部”“特色团支部”“优秀团员”“优秀团干部”和“优秀主题团日活动案例”（名额分配见附件）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“五四红旗团委”评选的相关事项

1.“五四红旗团委”申报条件：

（1）扎实开展团的工作和活动，工作具有鲜明特色，团员参与踊跃，在青年中有影响；

（2）组织设置规范，工作制度健全。按期换届，认真履行民主选举程序，团的委员会能够发挥积极作用。经常开展团员教育、团员管理、团员发展工作。切实履行职责，带动所属支部建设，支部工作有活力；

（3）团委班子能力强，业务精，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，团结进取，作风扎实，富有开拓创新精神；

（4）在“双争先”主题实践活动中成效显著。

2.“五四红旗团委”从院级团组织中评选产生，今年将评选表彰10个校“五四红旗团委”，院级团组织参照《扬州大学学院团委工作考核办法》中的主要内容，做好学院团委工作的总结。
3.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表及1500字以内的事迹材料，书面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4月20日，同时电子版请发至团委邮箱（tuanwei@yzu.edu.cn）。
二、“红旗团支部标兵”评选的相关事项
1.“红旗团支部标兵”申报条件：

（1）工作活跃，有效吸引团员青年积极参与，在所在单位和青年中得到高度认可；

（2）组织设置规范，工作制度健全。按期换届，认真履行民主选举程序。经常开展团员教育、团员管理、团员发展工作；

（3）认真落实上级团委的各项工作要求，扎实有效地开展团的工作；

（4）在“双争先”主题实践活动中成效显著。

2.“红旗团支部标兵”由各院级团组织从2015年和2016年表彰的“红旗团支部”中推荐，由校团委组织评选并确定。

3.各院级团组织原则上推荐1个“红旗团支部标兵”候选单位，校团委将从中评选10个“红旗团支部标兵”予以表彰。

三、“红旗团支部”评选的相关事项

1.“红旗团支部”由团支部对照条件提出申报，各学院团委按照《扬州大学学生团支部工作考评办法》（试行）的要求，在达标支部中选取前20%的团支部，然后根据其基础分、附加分两项总积分择优申报。

2.“红旗团支部”申报材料要体现其工作特色，主要反映班子建设、队伍建设、制度建设、主题活动和阵地建设等方面的主要措施和成效等。

四、“特色团支部”评选的相关事项

1.按照《扬州大学学生团支部工作考评办法》（试行）的要求，基础分达标的学生团支部，根据自身具体情况申报“优秀学风”“工作创新”“励志先进”“文明示范”等四项支部工作特色奖。

2.各类特色团支部的申报要求：

“优秀学风”团支部：支部学习风气浓厚，课堂纪律好，无考试作弊；支部成员学习成绩优良率在50%以上，不及格门次少于5%，外语等级考试、计算机等级考试通过率位于全院同年级前列；积极参加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申报，组织和参与课外学术科技活动及各类学习竞赛活动，取得较好成绩(有学术成果)。

“工作创新”团支部：坚持与时代主题相结合，与专业学习相结合，与团员思想实际相结合，创造性地开展支部工作，主题团日活动内容丰富、效果好；在校院组织的各项活动中表现突出，取得较好成绩；公寓、社团、实习流动团支部建设中成绩显著。

“励志先进”团支部：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类主题教育活动，励志教育、成才教育、创业教育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、效果明显，支部成员目标明确、思想稳定、心理成熟、行为文明，整体呈现良好的精神风貌，整个支部具有励志向上、奋发进取的氛围。

“文明示范”团支部：认真学习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，积极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，支部一半以上成员参加过志愿者服务、无偿献血等公益活动；宿舍整洁、文明、幽雅，在宿舍文化建设月中取得较好成绩;一学年内，团支部违纪现象少，无团员因违纪受到处理或处分。

五、“优秀团员”评选的相关事项

1.优秀团员的评选对象是教职工团员和全日制在籍学生团员。

2.优秀团员应在团员教育评议的基础上，由支部大会选举产生。材料经学院团委考核上报，校团委批准决定。校“优秀团员”的申报数额不得超过本单位团员数的10%。

3.优秀团员的评选条件：

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；努力学习专业知识，上年度获得过校级奖学金或校级其他表彰；积极参与并承担社会工作，在素质拓展中发挥带头作用；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体育成绩在良好以上(含良好)；生活中起表率作用，所在宿舍为文明宿舍；在“双争先”主题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。

教工团员年度考核为良好以上(含良好)方可参评。

六、“优秀团干部”评选的相关事项

“优秀团干部”的评选参照“优秀团员”的评比办法。在评选条件上，优秀团干部除要基本符合优秀团员的规定外，还应具备下列条件：一年内担任过团支部委员及以上职务；热爱团的工作，工作热情高，责任心强；分管负责的工作完成较好，并出色完成上级组织交给的其他任务；在本单位团员青年中有较高威信，受到绝大多数团员青年的拥护；在带领基层团组织和团员深入开展“双争先”主题实践活动中表现突出，成绩显著。社团优秀团干部由社团团工委负责组织评定。

七、“优秀主题团日活动案例”评选的相关事项

参评案例应为团支部入校以来，围绕思想引领、校园文化、创新创业、志愿服务、社会实践等方面举办的主题团日活动。要求活动主题鲜明，能够体现时代性、创新性；活动内容充实，形式新颖，团员青年参与程度高；活动成效显著，具有一定的学习借鉴及推广意义。每个学院择优推荐2-5个案例（具体写作要求见附件11）。校团委将在组织评选后，集中表彰20个“优秀主题团日活动案例”。

各学院团委在评比时应广泛征求意见，严格把握尺度，坚持“宁缺勿滥”的原则。通过评选积极选树团员青年中的典型、团支部中的先进，引导和号召团员青年向身边的榜样学习，全面提升团员青年的综合素质和基层团支部的活力。

各类申报材料（一式一份）请于4月20日前报校团委，同时请将汇总表的电子版发送至校团委邮箱：tuanwei@yzu.edu.cn，逾期未上报视作自动放弃。联系人：刘娟，联系电话：87973990。

附件：1.扬州大学“优秀团干部”“红旗团支部”
        “特色团支部”申报名额分配表

2.扬州大学“五四”系列表彰汇总表（样表）
3.扬州大学“五四红旗团委”申报表
4.扬州大学“红旗团支部标兵”申报表
5.扬州大学“红旗团支部”申报表
6.扬州大学“特色团支部”申报表
7.扬州大学“优秀团员”申报表
8.扬州大学“优秀团干部”申报表
9.优秀主题团日活动案例写作要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2017年3月28日
附件1

 扬州大学“优秀团干部”“红旗团支部”“特色团支部”申报名额分配表

	学院/单位
	优秀团干申报名额
	红旗团支部申报名额
	特色团支部申报名额

	文学院
	38
	10
	20

	社会发展学院
	21
	3
	7
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9
	1
	3

	法学院
	21
	3
	6

	教育科学学院
	20
	3
	7

	新闻与传媒学院
	20
	5
	9

	外国语学院
	34
	8
	16

	数学科学学院
	24
	4
	8

	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
	25
	4
	8

	化学化工学院
	35
	6
	12

	体育学院
	23
	4
	8

	机械工程学院
	42
	8
	15

	信息工程学院
	55
	12
	23

	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
	44
	9
	19

	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
	71
	15
	30

	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
	26
	6
	12

	农学院
	35
	8
	16

	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
	31
	7
	14

	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
	18
	4
	8

	兽医学院
	30
	6
	12

	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
	19
	4
	8

	医学院
	72
	11
	23

	护理学院
	7
	2
	4

	商学院
	89
	18
	35

	旅游烹饪（食科）学院
	50
	14
	28

	音乐学院
	11
	2
	4

	美术学院
	26
	4
	9

	广陵学院
	278
	45
	90

	机关青工委
	5
	　
	　

	后勤青工委
	5
	　
	　

	附属医院团委
	10
	2
	　3

	社团团工委
	20
	5
	　10

	总  计
	1,214
	233
	  467


附件2
扬州大学“五四”系列表彰汇总表

一、是否申报“五四红旗团委”（请勾选）

□ 是           □否

二、是否申报“五四红旗团委”创建单位（请勾选）
□ 是           □否

三、申报扬州大学“红旗团支部标兵”名单（共   个）
1.****学院***团支部

2.……
四、申报扬州大学“红旗团支部”名单（共    个）
1.****学院***团支部

2.……
五、申报扬州大学“特色团支部”名单（共    个）
（一）“优秀学风”团支部（共    个）

1.****学院***团支部

2.……
（二）“工作创新”团支部（共    个）
1.****学院***团支部

2.……
（三）“励志先进”团支部（共    个）
1.****学院***团支部

2.……
（四）“文明示范”团支部（共    个）

1.****学院***团支部

2.……
六、申报扬州大学“优秀团员”名单（共    个）
***、***、***、***

七、申报扬州大学“优秀团干部”名单（共    个）

***、***、***、***

八、申报扬州大学“优秀主题团日活动案例”名单（共    个）

***、***、***、***

1.*******

2.……
 填表人签字：        院团委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院团委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4月   日

附件3
扬州大学“五四红旗团委”申报表

	申报单位
	

	事迹摘要（限500字以内）：



	院

党

委

意

见
	(签 章)

      年  月  日
	校

团

委

意

见
	     (签  章)

年 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一式一份，另附1500字以内的事迹材料。

附件4
扬州大学“红旗团支部标兵”申报表

	支  部  名  称
	

	获得“红旗团支部”

称号时间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

	所在单位团组织意见
	   盖章

      年 月 日
	所在单位党组织意见
	盖章

   年 月 日
	校 团 委 意 见
	    盖章

  年 月 日

	备

注
	


注：1、支部名称请写清支部所在学院。

2、一式一份，附1000字左右事迹材料和《学生团支部工作考核评分表》。

附件5
扬州大学“红旗团支部”申报表

	支  部  名  称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

	所在单位团组织意见
	   盖章

      年 月 日
	所在单位党组织意见
	盖章

   年 月 日
	校 团 委 意 见
	    盖章

     年 月 日

	备

注
	


注：1、支部名称请写清支部所在学院。

2、一式一份，另附1000字左右事迹材料和《学生团支部工作考核评分表》。

附件6
扬州大学“特色团支部”申报表

	支部名称
	

	选报项目
	优秀学风
	工作创新
	励志先进
	文明示范

	主要

事

迹
	

	所在单位团组织意见
	   盖章

       年 月 日
	所在单位党组织意见
	   盖章

      年 月 日
	校 团 委 意 见
	   盖章

       年 月 日

	备

注
	


注：1、支部名称请写清支部所在学院。

2、一式一份，另附1000字左右事迹材料和《学生团支部工作考核评分表》。

附件7
扬州大学“优秀团员”申报表

	姓   名
	
	性   别
	
	民  族
	

	籍   贯
	
	政治

面貌
	
	出生年月
	

	所在学院、班级及所任职务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

	所在单位团组织意见
	盖章

  年 月 日
	所在单位党组织意见
	   盖章

      年 月 日
	校 团 委 意 见
	  盖章

     年 月 日

	备

注
	


注：一式一份。

附件8
扬州大学“优秀团干部”申报表

	姓   名
	
	性   别
	
	民   族
	

	籍   贯
	
	政治面貌
	
	出生年月
	

	所在学院、班级
	

	所任职务及起始时间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

	所在单位团组织意见
	   盖章

       年 月 日
	所

在

单

位

党

组

织

意

见
	  盖章

      年 月 日
	校 团 委 意 见
	  盖章

      年 月 日

	备

注
	


注：一式一份。

附件9
优秀主题团日活动案例写作要求

一、案例内容

1.案例内容要求是本支部入校以来举办过的优秀主题团日活动；

2.具有一定的思想性、示范性和创新性；

3.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教育效果；

4.每个案例约1500字左右，要求文字精炼，行文流畅，事实准确，切忌套话空话；

5.可附相关的辅助材料（原始记录、图片、视频、获奖、新闻报道等）。

二、案例体例

案例材料应包含4个基本部分：

    1.第一部分介绍案例实施的基本背景、要针对解决的问题及工作目标，该部分不超过200字。

    2.第二部分介绍工作实施的基本思路和对应举措，该部分不超过800字。

    3.第三部分以数据、实例反映工作成效，该部分不超过300字。

    4.第四部分针对案例进行分析，概述相关工作的思考和启示，并提出进一步深入推进相关工作的思路和举措，该部分不超过200字。

三、案例格式

1.案例页面内容依次包括：题目，所在学院及团支部名称，正文；

2.字体字号方面：标题三号黑体，正文为宋体五号，单倍行距；

3.简版正反打印。
抄送：党办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学工部（处）、研工部，各学院党委，校学生会、校研究生会、校博士生会、校学生社团联合会

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7年3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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